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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号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举行 2018 年度
注册验船师（船舶和海上设施类）

资格考试的公告

根据《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》（国人部发〔2007〕

93号）和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2018年度专业技术

人员资格考试计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17〕157

号）要求，决定举行 2018年度注册验船师（船舶和海上设施类）

资格考试（以下简称“资格考试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报名时间

2018年 7月 13日至 8月 3日。报考人员可登陆注册验船师

（船舶和海上设施类）资格考试考务系统网站（以下简称“资格

考试网站”，网址：http://cspur.msa.gov.cn）实施网上报名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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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错失参考资格，报考人员应在规定报名时间内及早提交报名

材料，并对信息和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建议报考人员参照《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考务管理系统报名

操作指引》（见附件）进行用户注册、报名缴费等网上操作。

二、考试科目、范围及方式

（一）考试科目。

资格考试分为 A、B、C、D 四个级别，每个级别均设《船

舶检验专业法律法规》《船舶检验专业实务》《船舶检验专业综

合能力》和《船舶检验专业案例分析》四个考试科目。其中，A

级别《船舶检验专业案例分析》科目考试的试卷中含有英文作答

试题。

（二）考试范围。

考试范围见《注册验船师（船舶和海上设施类）资格考试复

习指南（2017版）》。下载地址：

http://www.msa.gov.cn/public/documents/document/mtew/ntu4/~e

disp/20170601110558368.pdf）。

（三）考试方式

考试方式为闭卷考试。根据相关规定，除设立纸质考场（仅

适用于 D 级别资格考试）的考点外，其他考点均采用计算机考

试。即在计算机终端获取试题、作答并提交答题结果。计算机终

端系统支持常用的输入法，包括拼音输入法、五笔输入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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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名及免考条件

（一）报名条件。

1.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。

（1）A级。

取得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，从事

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（包括船舶和海上设施、集装箱或渔业船

舶检验，相关设计图纸、技术文件审查，船舶设计，船舶修造，

船用产品生产、检测，海事管理，渔政渔港船检管理，船舶驾驶，

轮机管理，电气管理，消防检测，无损探测，测厚等工作。下同）

满 3年。

（2）B级。

①取得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船舶检验及

其相关工作满 3年；

②取得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，从事船舶

检验及其相关工作满 2年；

③取得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硕士学位，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

关工作满 1年；

④取得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博士学位。

（3）C级。

①取得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

关工作满 3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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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取得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船舶检验及

其相关工作满 2年；

③取得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本科学历，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

关工作满 1年。

（4）D级。

取得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，从事船舶检验及

其相关工作满 1年。

2.非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。

获得非工学类、理学类专业学历或学位的报名人员，只可申

请参加 B 级、C 级或 D 级考试，且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

相关的年限相应增加 2年。

（二）免考条件。

在经主管机关批准设立的船舶检验机构工作，并于 2006年

12月 31日前已经满足下列条件的，可免试《船舶检验专业实务》

和《船舶检验专业综合能力》2个科目。

1.取得交通运输部颁发的相应级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验船人

员适任证书》，并从事本级别船舶检验工作满 4年。

2.未取得前款规定证书，但满足下列相应级别条件之一的：

A级。

（1）在海事管理机构中，连续从事船舶检验工作满 l0年；

（2）评聘为工程类或工程研究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累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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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船舶检验工作满 8年；

（3）被外国驻华船舶检验机构聘为该机构验船师后，从事

船舶检验工作满 5年。

B级。

（1）在海事管理机构中，连续从事船舶检验工作满 8年；

（2）评聘为工程类或工程研究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，或取

得交通运输部统一组织的全国船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资格

证书，累计从事船舶检验工作满 6年。

C级。

（1）在海事管理机构中，连续从事船舶检验工作满 6年；

（2）评聘为工程类或工程研究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，或取

得交通运输部统一组织的全国船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初级资格

证书，累计从事船舶检验工作满 4年。

四、报名提交材料

（一）本人最近 6 个月内的 1 寸免冠正面证件照

（2.5cm×3.5cm），底色为白色，照片格式为“JPG”格式，像素为

295px×413px，大小应在 5KB至 10KB之间。

2018 年度所有报名人员需按要求上传电子照片。提交非标

准格式照片的，资格审查时将一律不予通过。

（二）第二代身份证（含第二代临时身份证）原件正反面的

彩色扫描件（上传的扫描件文件大小在 50KB至 512KB之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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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人相关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（或等效证明材料原件）

的彩色扫描件（上传的扫描件文件大小在 50KB至 512KB之间）。

等效证明材料，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授权开展学历认

证服务的机构出具的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或国（境）

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。

（四）本人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经历证明原件的彩色

扫描件（上传的扫描件文件大小在 50KB至 512KB之间）。

（船员证书、服务簿、劳工合同、退工单或社保证明等资料也

工作经历证明应包含报名人员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聘用岗位

名称及年限、人事部门联系电话等信息，并由出具单位加盖公章、

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。工作年限按截至 2018年 8月 3日计算。

可

作为工作经历证明文件一并上传）。

（五）申请免考两个科目的报考人员，应提供于 2006年 12

月 31日前已经达到免考要求的证书或证明材料原件的彩色扫描

件。如原交通部颁发的与申考级别相适应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验

船人员适任证书》或工程类（工程研究类）与申考级别相适应级

别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证书、本人累计从事船舶检验工作经历证

明。

非首次报名的报考人员的基本信息如发生变动，应重新填

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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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试时间及科目安排

日 期 时 间 科 目

10月27日

上午09:00—11:30
科目1

船舶检验专业法律法规

下午14:30—17:00
科目2

船舶检验专业实务

10月28日

上午09:00—11:30
科目3

船舶检验专业综合能力

下午14:30—18:00
科目4

船舶检验专业案例分析

注：考试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为准。

六、考试资格确认、缴费及选考场时间

（一）考试资格确认时间。

报考人员提交报名材料后，应及时上网查询考试资格审查结

果。如需更换或补充报名材料的，报考人员应在报名截止时间前，

按照审查意见准备完整、合规的材料，并一次性提交，以避免因

提交不及时或材料反复补充导致报名失败。

（二）选择考场时间及缴费。

选择考场时间为 2018年 8月 10日至 31日。取得考试资格

的人员可登陆“资格考试网站”，选择考场并网上支付考试规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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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成功并确认缴费结果后即为完成报名缴费。

如需报销凭证，报考人员在网上缴费时应准确填写发票抬

头、邮寄地址、邮政编码，其中邮寄地址应至少在 6个月内有效。

不填写、填写错误或不准确的，将不再邮寄报销凭证。

报名费用标准为：初考 345元/人/期，补考 170元/人/期。网

上缴费出现问题时，可与中国海事服务中心联系,切勿重复缴费。

报考人员一旦确定参加考试并完成网上缴费，报名费用将不予退

还。

七、准考证打印

报名人员完成报名缴费后，应在 10月 20日至 26日间通过

“资格考试网站”下载并打印准考证。

八、成绩公布与证书发放

（一）考生答卷由注册验船师（船舶和海上设施类）资格考

试办公室组织集中评阅。考试成绩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

交通运输部确定合格标准后公布。考生可登陆“资格考试网站”

查询成绩。

（二）考试成绩实行 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。参加

全部 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，必须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

科目的考试；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，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

应试科目。

（三）对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考试的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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颁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

交通运输部用印的相应类别、级别资格证书。

（四）船舶检验机构的报考人员的资格证书由船舶检验机构

统一向报名地的直属海事局申领。以个人名义报考的报考人员由

本人向报名地的直属海事局申领。

九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报名人员应当认真阅读《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实施办

法》《注册验船师(船舶和海上设施类)资格考试考生守则》和《注

册验船师（船舶和海上设施类）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》

等相关文件（可在“资格考试网站”查阅）。报名缴费完成即视为

全部认同并承诺遵守上述文件中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资格审查期间，如发现报名人员对提供的学历学位、

工作资历证明或其他相关辅助证明材料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

确认立即取消考生报名资格，且 3年内不再允许该考生参加资格

考试。

（三）为方便考生参加考试，考场、考位的选择不再与 IP

地址绑定。考场开放顺序为：同一考区内，同一城市考场按照先

后顺序开放，不同城市考场同时开放。个别考场安排将根据考生

报名情况适时调整。

（四）为便于考生熟悉计算机考试环境和电子化试题形式，

各直属海事局将在考试前组织计算机考试模拟练习，具体安排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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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开考前 1个月登陆“资格考试网站”查询。

（五）考生需要对考试成绩复核的，可在成绩发布之日起

30日内向报名地的直属海事局提出申请，注册验船师（船舶和

海上设施类）资格考试办公室将根据相关规定统一组织成绩复

核。

（六）考务政策及报名相关事宜可向报名地的直属海事局咨

询，咨询电话可通过“资格考试网站”查询。考务组织工作可向中

国海事服务中心咨询，咨询电话：010-64955156转 712。

十、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居民报考事宜

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和台湾居

民，可以报名参加资格考试。

（一）报名提交材料。

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居民应如实填报以下信

息：

1.个人照片（具体要求同本公告第四条第一款）。

2.身份信息。

（1）香港、澳门居民。居民身份证和香港、澳门居民来往

内地通行证(回乡证)原件的彩色扫描件。未持有来往内地通行证

(回乡证)的，应上传由特别行政区身份证明机关出具的未放弃中

国国籍的相关证明的彩色扫描件。香港居民也可以上传根据香港

法例第十一章《宣誓及声明条例》作出的，证明其未申请放弃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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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国籍的法定声明的彩色扫描件（上传的扫描件文件大小在

50KB至 512KB之间）；

（2）台湾居民身份证和来往大陆通行证(台胞证)的彩色扫

描件。未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，应上传台湾居民身份

证和户籍誊本或者户口名簿相关信息的彩色扫描件（上传的扫描

文件大小在 50KB至 512KB之间）。

3.毕业证书或学历学位认证书相关信息。

（1）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居民持大陆高等学校毕业证书报名

的，可直接上传本人学历或学位证书彩色扫描件（上传的扫描文

件大小在 50KB至 512KB之间）；

（2）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高等学校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

学位证书报名的报考人员，应同时上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授

权开展学历认证服务的机构出具的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

告》或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的彩色扫描件（上传的扫描

文件大小在 50KB至 512KB之间）。

学历学位认证的办理方法，可以查阅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有

关认证系统网站。

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(境)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网址为：

http://renzheng.cscse.edu.cn。

4.本人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的经历证明原件的彩色

扫描件（上传的扫描件文件大小在 50KB至 512KB之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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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考试地点。

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居民可通过“资格考试网站”自由选择各省

市考区的考场。建议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报考人员选择广东

省考区内的考场参加考试，台湾地区的报考人员选择福建省考区

内的考场参加考试。

（三）其他。

其他有关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地区居民参加资

格考试的具体要求，与本公告中其他相关要求一致。

友情提示：注册验船师（船舶和海上设施类）资格考试不指

定考试辅导用书，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。任何假

借考试命题组、专门培训机构等名义举办的辅导班、发布的辅导

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，均属私自组织行为。敬请广大考生提高警

惕，切勿上当受骗。

附件：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考务管理系统报名操作指引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

2018年 7月 13日

分送：各直属海事局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2018年 7月 13日印发


